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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」修正草案總說明 
律師法已於民國(下同)108 年 12 月 13 日修正通過，109 年 1 月

15 日公布施行，依修正後律師法第 6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全國律師聯

合會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：一、名稱及所在地。二、宗旨、任務及組

織。三、理事長、副理事長、理事、監事、候補理事、候補監事之名

額、任期、職務、權限及選任、解任方式。四、置有常務理事、監事

會召集人、常務監事者，其名額、任期、職務、權限及選任、解任方

式。五、團體會員代表之名額。六、理事會及監事會之職掌。七、理

事長為專職者，其報酬事項。八、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、監事會議規

則。九、個人會員之入會、退會。十、會員應繳之會費。十一、會員

之權利與義務。十二、關於會員共同利益之維護、增進及會員個人資

料編製發送事項。十三、律師於全國或跨區執業之相關程序、應收費

用項目、數額、收取方式、公益案件優遇條件等相關事項。十四、對

於各地方律師公會之會務協助及經費挹助之方式。十五、律師倫理之

遵行事項及方法。十六、開會及會議事項之通知方法。十七、法律扶

助、平民法律服務及其他社會公益活動之實施事項。十八、律師在職

進修之事項。十九、律師之保險及福利有關事項。二十、經費及會計。

二十一、收支決算、現金出納、資產負債及財產目錄之公開方式。二

十二、重大財產處分之程序。二十三、章程修改之程序。」。爰配合修

正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條文，本章程除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

五章章名及第二條條文未修正外，其餘章名、條文均配合律師法修正，

修正後計 41條，各條文修正要點如次： 

一、第一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並配合律師法

第七章第二節節名全國律師聯合會之規定，及同法第一百四十四

條規定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

一日起，更名為全國律師聯合會。 

二、第三條：配合律師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所訂本會成立目的，配合

現行法制，刪除闡揚中華法系並增列保障人權為宗旨。 

三、第四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四、第五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三條、第六十七條修正本條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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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第六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，並參照同法第

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六、第七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，並參照同法第

十八條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七、第八條：條次變更；新增第二款之規定。 

八、第九條：本章程第五條所定第三項第三款團體會員代表，由各地

方律師公會推派或改派，均應以書面通知本會，以示慎重。 

九、第十條：參照律師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修正本條之規定。 

十、第十一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準用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三

項規定，會員代表應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。 

十一、第三章章名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一項第二款修正本章之章名。 

十二、第十二條：參考律師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所定選舉方式及第六十四

條第二項關於理事、監事任期最長不得逾三年等規定，明定本會

理事、監事、理事長、副理事長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候補理

事、候補監事之選任及遞補方式。 

十三、第十三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，明訂本會理

事長若為專職者，其專職酬勞事項之決議方式，以利會務推展。 

十四、第十四條：第二項新增副理事長均無法執行職務時之代理方式；

第四項新增監事會召集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。 

十五、第十五條：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調整。 

十六、第十六條：為加強發展會務，增設律師學院及委員會，並明定設

置辦法由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訂之。 

十七、第十四條之一：律師研習所已併入第十六條規定，爰予以刪除。 

十八、第十七條：配合實際運作需要，增列專職副秘書長及其他會務工

作人員，並明訂專職薪酬事項之決議方法。 

十九、第十八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會員代表大會之

召集人為理事長，而非理事會，爰修正第一款之規定，並酌作文

字調整。 

二十、第十九條：除由地方律師公會理事長擔任本會當然理事外，其餘

本會理事及監事均為本會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，故刪除選舉及



 第 3頁，共 4頁  

罷免理事、監事之職權，並增列會員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訂定及修

正之職權。 

二十一、第二十條：除理事長、副理事長等當然常務理事外，常務理事係

由理事會選舉產生，自得由理事會予以罷免；配合第十七條修正

及實際會務運作情形，增列專職副秘書長、秘書、幹事。 

二十二、第二十一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。 

二十三、第二十二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三條以下規定，個人會員及團體會

員均為本會會員，且並無任何因個人會員、團體會員之不同而予

以差別待遇之條文，更無所謂「會員公會」之用語。因此，給予

「會員公會」特別待遇，不僅於法無據，更有違平等原則，爰刪

除「會員公會」相關規定；參照律師法第五十六條第六項修正本

條但書之規定。 

二十四、第二十三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，並統一文字用語。 

二十五、第二十四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，並新增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之要件。 

二十六、第二十五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，並統一文字用語。 

二十七、第二十六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，條文所指涉條次配合修正調整。 

二十八、第二十七條：配合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章程記載事項修正。

貫徹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均已當然本會為會員，故刪除入會費

之規定；參照律師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二項規定，本會個人會員每

月應繳納會費新台幣三百元，名列為本會常年會費；新增第二項，

授權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訂定常年會費之優惠減免辦法。 

二十九、第二十八條：酌作文字修正，並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

十款新增第二項之規定。 

三十、第二十九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三十一、第三十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增訂本

條之規定。 

三十二、第六章：新增「律師職務之執行及相關義務」章名。 

三十三、第三十一條：配合律師法第十一條、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等規

定，以增列章程明定。 

三十四、第三十二條：參照律師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至第六項及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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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三十五、第三十三條：配合律師法第二十條及第六十九條等規定，增列章

程明定。 

三十六、第三十四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定增訂本

條之規定。 

三十七、第三十五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十八款規定，並參照

律師法第二十二條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三十八、第三十六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，並參照

律師法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三十九、第三十七條：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，並參照

律師法第三十七條增訂本條之規定。 

四十、第三十八條：明定本會個人會員應遵守之規範；配合律師法第八

章律師之懲戒專章，第七十三條以下相關規定修正律師倫理規範

及風紀倫理相關處程序規定。 

四十一、第三十九條：為處理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在

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時期所作成之決議及規章於律師

法及本章程修正後之效力問題，爰參照律師法第一百四十四條

第二項新增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，明定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

事、監事聯席會議有予以修正或廢止之義務；新增第一項第二款

規定，以保障地方律師公會之自治權限。 

四十二、第四十條：配合律師法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，為落實律師自律自

治之精神，授權由本會訂定相關訓練規定，律師職前訓練由本會

自行辦理。並按訂定事項之性質分別報法務部備查或核定程序。 

四十三、第七章：配合調整章次。 

四十四、第四十一條：配合為條次變更。 


